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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所請加重醫療法有關非醫療機構為醫療廣告之罰則規範一

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5年10月26日全醫聯字第1050001724號函。

二、為杜絕違規醫療廣告，本部刻正草擬醫療法第五章醫療廣

告相關修正條文草案，修正重點已包括加重非醫療機構刊

登醫療廣告之罰則，並將傳播業者一併列入違法廣告裁罰

對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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